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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格林检测 

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》 

之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原因 

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 6月

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国泰君

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

财务顾问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财务顾问报告》”）。根据股转反馈意见，

公司披露的财务顾问报告需补充说明以下内容：1、收购人为法人，

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具备收购人资格，是否不存在《收购办法》第六条

规定的情形的说明；2、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如涉及

金融类、房产类企业，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出具“不注入、不开

展、不帮助”的承诺。 

根据股转反馈意见以及沟通情况，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收

购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了更新和修改。本次补充和更正内容不构成对收

购事项的重大调整，具体请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月 14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（更

正后）》、《山东日中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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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书的补充法律意见》。 

二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《财务顾问报告》之“第三节 财务顾问意见”之“五、收购人

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方式”之

“（三）收购人实际控制人的情况”部分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“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潍坊高新 100.00%的股份，而潍坊高

新持有收购人 100.00%的股份。因此，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潍坊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。 

经核查，本财务顾问认为，收购人在其所编制的收购报告书中所

披露的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及其实际控制方的情况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” 

更正后： 

“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，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

产管理局持有潍坊高新 100.00%的股份，而潍坊高新持有收购人

100.00%的股份。因此，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。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为监

督管理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国有资产的机关法人。 

经核查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潍坊高新已出具承诺函，承诺收购

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具备收购人资格，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

法》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形之一： 

1、负有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于持续状态； 

2、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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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； 

4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

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； 

此外，经核查，收购人及潍坊高新控制的企业中有涉及金融类、

房产类的企业。收购人及潍坊高新已出具承诺函，承诺本次收购完成

后，未来不会将所控制的金融类、房地产类业务相关资产注入格林检

测，不会通过格林检测直接、间接从事金融类、房地产类业务，不会

利用格林检测为金融类、房地产类业务提供包括财务支持在内的任何

支持帮助，相关金融类、房地产类业务不会借用格林检测的名义对外

进行宣传。 

经核查，本财务顾问认为，收购人在其所编制的收购报告书中所

披露的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及其实际控制方的情况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”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《财务顾问报告》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，

更正后的《财务顾问报告》、《山东日中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高创建设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》

与本公告与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提供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。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14日 


